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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工程变更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西乌珠穆沁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你单位委托内蒙古致远方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工程变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西南侧5.5km处，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44°32'51.94"，东经117°32'27.32"，总占地面积为55580.70m2，厂区占地面积为19877.00m2，建筑面积为6745.06m2。该项目变更内容为将炭化炉裂解工艺变更为焚烧炉焚烧工艺，项目新增配置1台200t/d机械炉排炉+1台8t/h中温低压（400℃，2.5MPa）余热锅炉+1台额定1.2MW的凝汽式汽轮机+1台1.2MW发电机，年运行时间8000h，年平均发电量960×104kWh/a，所发电量全部厂内自用。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垃圾接收贮存及输送系统、垃圾焚烧系统、余热利用系统、烟气净化系统、灰渣处理系统、给排水系统、渗滤液收集系统、电气系统、自动控制系统、辅助设施设备及厂区道路、绿化工程等。变更项目总投资686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872.05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12.71%。
《报告书》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按照《报告书》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还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焚烧炉烟气采用“SNCR炉内脱硝（尿素）+半干法脱酸（NaOH溶液）+干法脱酸（消石灰）+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器”处理并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后经1根45m高排气筒排放。垃圾卸料厅及垃圾池、垃圾渗滤液收集池产生的恶臭气体，采用负压收集后送焚烧炉焚烧处理；焚烧炉停炉时，采用负压收集后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并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后经1根27.78m高排气筒排放。活性炭仓、石灰仓、飞灰仓均采用封闭式库存，分别配套1台仓顶布袋除尘器处理。
（二）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炉渣暂存于除渣间，定期运输至指定炉渣处置单位综合利用；飞灰经固化稳定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要求后，拉运至巴拉嘎尔高勒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分区填埋；渗滤液收集池污泥、锅炉排污水处理工序污泥、化粪池污泥和生活垃圾送至垃圾坑入炉焚烧处理；石灰仓、活性炭仓废布袋由厂家回收处置。危废暂存间的建设及设计要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
（三）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废水主要为垃圾渗滤液、卸料平台冲洗水、循环冷却排水、化学水处理站排浓水、锅炉排水、生活污水和初期雨水。其中，垃圾渗滤液和卸料平台冲洗水收集后排入垃圾渗滤液收集池，定期回喷至垃圾焚烧炉用于炉内降温；停炉检修时垃圾渗滤液由吸污车外运至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渗滤液处理站进行处理。循环冷却排水回用于烟气降温；化学水处理站排浓水回用于出渣机冷却和垃圾卸料区冲洗；锅炉排水回用于出渣机冷却；生活污水由吸污车外运至巴拉嘎尔高勒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初期雨水经雨水管网送至污水收集池收集，再定期由吸污车外运至巴拉嘎尔高勒镇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处理。
（四）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优化高噪声设备布局，采取消声、隔声、减振、屏蔽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五）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控、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分区防渗，其中垃圾池、渗滤液收集池、飞灰稳定化车间、危险废物暂存间、事故水池、柴油罐区等采取重点防渗措施；主厂房、除渣间、冷却塔及循环水池、综合水泵房、生活污水地埋管道、消防水池等采取一般防渗措施；办公楼、门卫室、地磅房采取简单防渗措施。
（六）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治措施。按照规范布置罐区，设围堰和防火堤；加强生产过程设备的管理与维修，防止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在有可能泄漏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的部位设置可燃气和有毒气体探测器和通风除臭系统，一旦发生泄漏及时报警；建立完善的环境监督制度和事故应急措施，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加强对生活垃圾和厨余垃圾的收集、运输、贮存过程和对处置工程主体装置、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严格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切实杜绝环境风险事故。
（七）严格落实运营期污染源监测计划。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设置规范的污染物排放口，并设立标志牌。按照相关标准、规范等要求，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安装烟气自动连续监测等感知端系统，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强化污染源与无组织排放源管理，制定自行监测方案，落实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按规定开展自行监测和信息公开。各排气筒应按照规范要求预留永久性监测口和采样监测平台。如出现污染物超标情况，应立即查明原因并采取进一步污染物减排措施。
（八）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加强宣传和沟通工作，关注周边居民意见，及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设计要求。应将优化和细化后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概算纳入设计以及施工等招标文件及合同，并明确责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我局委托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西乌珠穆沁旗分局对该项目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2024年3月28日





























                                                                                            
抄送：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盟生态环境局西乌珠穆沁旗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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